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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

法律意见书
新百恒律专债字〔2025〕229 号

致：新疆高德节水环保有限公司

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新疆高德节水环保

有限公司委托，担任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的特

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

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财

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财预〔2017〕8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2019年 6月 10

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承诺已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和中国现行有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

职责并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

用工程（一期）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

要查阅的文件及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以下称“核查”），保证本法律意见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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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发行所涉项目的有关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信用评级和偿债能力等非法律专业

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如涉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和偿债能力

等内容，均为对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制作之发

行文件及有关中介机构出具之专业报告中列载之数据、结论的严格引述。

该等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该等数据、结论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且对于该等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

断的合法资格。

3、新疆高德节水环保有限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和文件资料，且一切足以影

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资料均已向本所披露，其所提供的全部文件

资料以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准确和有效的，不存在任何隐

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及误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

致性；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新疆高德节水环保有限公司及其他有关单位或

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文件、证言、声明和承诺或文件的

复印件以及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公开披露的信

息。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书面说明、证明文件、证言、

声明和承诺等视为真实无误。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

拟申请使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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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他用途。非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目

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本法律意见书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和有关事实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根据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编制的《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实

施方案》，本期债券所涉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

的基本信息如下：

项目名称：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

项目主管部门：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项目实施主体：新疆高德节水环保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本项目属于社会事业领域项目，是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

目。

项目建设期：5年

项目运营周期：18年

项目总投资：12500万元

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9000万元（按要求提前在 2025年发行）

债券期限：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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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融资计划：

项目总投资 12500万元，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0000万元，其中：

2025年已发行 1000万元，2026年专项债券需求 9000万元（按要求提前在

2025年发行）；建设单位自筹 2500万元。

二、项目主体资格

（一）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根据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的项

目建议书批复》（乌高（新）发改函〔2023〕43号），高新区（新市区）

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由新疆高德节水环保有限公司报请立项，负

责实施及管理。

经本所律师查询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https：

//www.cods.org.cn/），新疆高德节水环保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50100682714528L，机构性质：公司，注册地址为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阜新街 900号。

（二）项目施工单位情况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

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等法律规定，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施工单位。

本所律师认为，新疆高德节水环保有限公司具备实施高新区（新市区）

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并以该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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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三、项目取得的审批手续

1.立项批复

根据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的项

目建议书批复》（乌高（新）发改函〔2023〕43号）。

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初步设计建设内容变更，总投资金额 12500万元

不发生变化，根据高新区（新市区）发改委要求，该项目立项和可研变更

不做变更批复，只对该项目初步设计进行变更批复，目前正在履行该项目

初步设计变更手续。

该项目的批复内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编码

项目名称：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

在线审批编码：2305-650104-19-01-434481。

二、项目建设地点

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辖区范围内。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次再生水供水总量为 6.744万立方米/天。

（一）北辰一街泵站及配套工程

1.高新区城北片区

新建一座一体化泵站（位于北辰一街与文光路交叉口东南侧），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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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工业园区二期绿化备用水源。新建配套管道管径为 DN200-DN700、长

度约 6498米，做为城北片区绿化主水源（其中 1708米为长春北路主管线

改造，管径 DN400，做为长春北路以东、以南片区绿化水源）。涉及路段

为：长春北路、北京北路、汀园南路。

2.高新区城北主干道再生水管线入廊连通

城北主干道综合管廊（再生水主管 DN800）内南侧预留七处再生水支

管，在管廊外管线预留两处，设计管径 DN300，管长共约 90米。

（二）高德公司北区二期一体式泵站改造工程

改造高德节水公司厂区内泵站一座（包括拆除原有泵站后新建一座泵

站，位于高德公司现有厂区）、大门及门卫，新建管线管径 DN500-DN900，

长度约 207米，做为北区工业园一二期及西拓园区绿化用水主水源。

（三）长春北路一、二、三级泵站及配套工程

新建 3座地下式湿式泵站（调蓄水池泵站）及配套附属设施：

新建一级泵站及配套引水设施（位于北辰一街与长春北路交叉口西南

侧），一级泵站供水量 4.8万立方米/天,调蓄水池 1500立方米，调蓄水池内

安装潜污泵 5台；新建配套管道管径 DN200-DN1200,总长约 10347米。涉

及路段为：长春北路，S114线。

新建二级泵站及配套引水设施（位于东进场路与长春北路西南侧），

二级泵站供水量 2.69万立方米/天（其中一期供水量 1.5万立方米/天）,调蓄

水池 1000 立方米，调蓄水池内安装潜污泵 4 台；新建配套管道管径

DN200-DN800，总长约 7330米。涉及路段为：长春北路，东进场路，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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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道。

新建三级泵站及配套引水设施（位于城北主干道与长沙路东南侧）三

级泵站供水量 0.71万立方米/天，调蓄水池 500立方米，调蓄水池内安装潜

污泵 4 台；新建管道 DN300-DN400，总长约 1150米。涉及路段为：城北

主干道、长沙路。

（四）城北工业园区管线改造

新建供水主管线，管径 DN500，长度约 5680米，做为北区工业园区片

区绿化水源，管线位置为阜新街、蓝天路、东站路、文光路等沿线。

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初步设计建设内容变更，总投资金额 12500万元

不发生变化，根据高新区（新市区）发改委要求，该项目立项和可研变更

不做变更批复，只对该项目初步设计进行变更批复，目前正在履行该项目

初步设计变更手续。

四、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总投资 12500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0000万元，

建设单位自筹 2500万元。

五、项目单位（法人）及单位法人

项目单位为新疆高德节水环保有限公司，单位法人：张长治

六、项目建设期限

2023年至 2027年。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的自求平衡

根据新疆高德节水环保有限公司编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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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实施方案》陈述，专项

债券本金 10000万元，建设单位自筹 2500万元，专项债券利息 3,520.00万

元。可偿债收益 23,403.45万了，本项目专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73倍，

完全能覆盖债券还本付息，说明本项目的偿债能力较好。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新疆分所出具的《高新

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专项债券总体评价》陈述，基于

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

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

程（一期）专项债券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

措。同时，再生水销售收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充分满足

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综上所述，通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

项债券的方式满足部分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的资

金需求应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五、法律风险

（一）利率波动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政

治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

的可能性。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存续期内可能面临市场利率周期性波

动，可能导致本期债券的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税收风险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无法保证税收政策不会发生变化。若国家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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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调增，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益发行相应波动。

（三）偿付风险

根据新疆高德节水环保有限公司编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市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实施方案》，项目营业

收入主要来源于再生水销售收入，但项目收益的实现存在不确定性，可能

对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的风险。

六、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资质

（一）审计机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新疆分

所对和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期）专项债券进行总体

评价服务。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新疆分所现持有乌鲁木齐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50100092755012Q，类型为有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营业场所新

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 178号恒强工贸三楼 305室，负责人李东吉，

营业期限为长期，许可项目：从事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审查企业会计报表、

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

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相关报告；承办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代理记账；税务咨询；房屋租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新疆分所现持有新疆维吾



法律意见书 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

尔自治区财政厅于 2018年 6月 7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

（编号：110102056501），批准执业文号为新财会〔2014〕9号，批准执业

日期为 2014年 01月 27日。

经本所律师核查，经办会计师均具备从业资格，且通过新疆注册会计

师协会年度检验登记。

（二）法律顾问

本所现持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于 2018年 12月 10日换发的《律

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250000MD01763961），

负责人桑云，批准日期 2018年 12月 10日，地址位于乌市南湖东路北五巷

88号俪苑珠峰大厦 2、3楼的邮政编码为 830063。本所已通过历年考核备

案；经办律师均具备律师执业资格，且已通过历年考核备案，具有签署本

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七、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新疆高德节水环保有限公司具备实施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

综合利用工程（一期）并以该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核查范围内的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一

期）已履行部分前期审批手续，尚待按照法律法规之规定进行后期的项目

审批及招标采购工作。

（三）新疆高德节水环保有限公司编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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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实施方案》已披露本期债券基本信息，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方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四）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

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法律意见书 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

（此页为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无正文）

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2025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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